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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民规〔2025〕14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落实养老服务机构

政策性融资贴费贴息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，市养老服务发展中心，市融资担保中心，各相关单位：

为缓解我市养老服务机构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，助力养老服务

机构健康发展，现就养老服务机构“养老服务批次贷”担保费补贴

和利息补贴（以下简称“贴费贴息”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政策适用对象和条件

依法登记备案的养老服务机构或其第三方运营机构（以下统称

“机构”），按照我市“养老服务批次贷”担保业务相关文件要求

获得“养老服务批次贷”支持的，可以申请享受相关贴费贴息政策。

第三方运营机构申请“养老服务批次贷”贴费贴息的，需明确该笔

贷款用于的养老服务机构。除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外，未参加过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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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日常监测的养老服务机构，可以在第一次日常监测结果产生后

申请贴费贴息。

养老服务机构前一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纳入贴费贴息

范围：

（一）服务质量日常监测为“较差”等次的；

（二）在公共卫生、消防、食品、药品等领域发生经相关部门

认定的安全责任事故的；

（三）存在严重失信行为，信用评价等级被评为“D”级或被

相关部门依法实施联合惩戒的；

（四）在审计、专项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违规使用财政性资金

（含福利彩票公益金）或其他重大财务问题的。

第三方运营机构前一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纳入贴费贴息

范围：

（一）其运营的养老服务机构存在前款不纳入申请范围情形的；

（二）存在严重失信行为或被相关部门依法实施联合惩戒的；

（三）在审计、专项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违规使用财政性资金

（含福利彩票公益金）或其他重大财务问题的。

二、担保费补贴

（一）补贴标准。对机构支付给市融资担保中心的担保费给予

全额补贴，但同一家机构一年内担保费补贴最高不超过 5万元，最

多连续补贴 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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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办理流程。市融资担保中心按季度汇总，于每季度结束

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市民政局提交上一季度已支付担保费的机构清

单。市民政局在收到清单并确认机构账户信息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完

成审核确认，并及时将补贴资金发放至机构银行账户。

三、贷款贴息

（一）贴息标准

按照贷款发放日 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的 50%给予

贴息，贷款实际利率低于贷款发放日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

的，按实际利率的 50%贴息。同一家机构一年内贴息支持最高不超

过 20万元，享受贴息支持连续不超过 3年。凡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得

财政资金贴息支持的，不得重复享受。

（二）办理流程

1.相关机构应当向区民政局提出贴息申请。贷款期限未超过一

年的，可以在按期归还贷款本息（含提前还款）之日起 90日内提出；

贷款期限超过一年的，可以在按期归还当年利息之日起 90 日内提

出。机构申请时应当承诺所获得的贷款资金用于与开展养老服务直

接相关的活动，未挪作他用。

2.区民政局按季度审核办理贴息申请，于每季度末将初审结果

提交市民政局。

3.市民政局在收到初审结果后的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确认。

4.市民政局对符合条件的机构及时将补贴资金发放至该机构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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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账户。

四、资金安排

担保费补贴和贴息资金，每年列入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预算。

五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市民政局负责贴费贴息的政策指导、监督管理和资金发

放等工作。区民政局负责宣传发动、受理初审、服务指导等相关工

作。市养老服务发展中心在市民政局的委托和指导下承担具体的组

织实施工作。市民政局财务服务中心协同开展财务管理等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市财政局负责落实资金安排、加强资金监管。市融资担

保中心在市财政局的指导下配合做好贴费贴息相关工作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做好养老服务机构政策性融资贴费贴息是我市深化养老

服务改革，促进养老产业和银发经济健康发展的创新举措。各区民

政局、各有关单位要认真组织实施，做好宣传发动，抓好政策落实；

要抓紧细化办事指南，主动为机构申请贴费贴息提供服务，方便机

构办事。各区民政局在审核中不得随意加码和设置不合理的限定性

条件。

（二）各级民政部门通过专项检查、审计等方式，对贷款资金

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。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适

时组织开展绩效评价，完善政策。对于机构在申请时存在提供虚假

材料等不诚信行为骗取补贴的，一经发现，由市民政局取消其享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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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支持资格，责令退回已发放的补贴资金，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

相应责任。

本通知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0 年 5 月 31

日。《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落实本市养老机构政策性融

资贴费贴息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沪民规〔2023〕9号）同步废止。

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5年 5月 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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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5年 5月 26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